
 
 
 
 
 
 
 

京震抗发〔2016〕9号

北京市地震局关于轨道交通房山线理工大学站4、6号地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的批复
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房山区分中心：
北京市地震安全性评定委员会对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完成的《轨道交通房山线理工大学站4、6号地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》）进行了评审，认为该报告符合国家标准GB17741-2005《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》的要求。

该项目为土地储备和一级开发项目，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，包含地块：FS00-LX10-0092、FS00-LX10-0098、FS00-LX10-0095、FS00-LX10-0100、FS00-LX18-0008，建设用地性质为商业金融用地、其他类多功能用地等，建设控制高度80米。根据国家和北京市有关规定，经研究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《报告》中关于区域和近场区地震活动性、地震构造及场区主要断裂活动性的分析和评价意见。

二、同意《报告》中提供的50年、70年和100年不同超越概率的工程场地设计地震动参数结果。

三、依据该《报告》结果，该工程的抗震设防要求确定如下：

（一）工程场地地表水平向设计地震动参数（阻尼比5%）：

	超越概率水准
	设计地震动峰值加速度Amax(gal)
	反应谱特征周期Tg(S)
	反应谱平台值β
	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αmax

	50年63%（多遇地震）
	70
	0.40
	2.5
	0.18

	50年10%（中等地震）
	210
	0.60
	2.5
	0.54

	50年 2%（罕遇地震）
	380
	0.70
	2.5
	0.97

	70年63%（多遇地震）
	85
	0.45
	2.5
	0.22

	70年10%（中等地震）
	245
	0.60
	2.5
	0.62

	70年 2.5%（罕遇地震）
	395
	0.75
	2.5
	1.01

	100年63%（多遇地震）
	100
	0.50
	2.5
	0.25

	100年10%（中等地震）
	285
	0.65
	2.5
	0.73

	100年3%（罕遇地震）
	415
	0.80
	2.5
	1.06


（二）鉴于该项目重要性和地震破坏所造成的社会影响等因素，建筑高度为80米以上（含80米）建筑主体结构应采用70年地震动参数进行抗震设计，其他建筑及配套设施可采用50年的地震动参数进行抗震设计。
（三）根据《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》(GB 18306 - 2001 )使用规定，该工程场地50年超越概率10%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值为0.2g档，相当于地震基本烈度为Ⅷ度。

四、同意《报告》中关于工程场址周边断裂及其它地震地质灾害的初步评价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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